授权委托书
我司在充分了解德邦电子合同系统的操作及法律责任后，现授权：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注：仅限委托给委托人（企业）内部员工）为代理人，代理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德邦电子合同系统的账号，登录、保密该账号信息，与德邦签约等。
本司知晓：
[bookmark: _GoBack]1、我司或我司授权的代理人在德邦电子合同系统中采用电子合同的方式与德邦签订的协议，一份或者多份并且每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司或本司授权的代理人根据有关协议的内容在德邦电子合同系统中确认签署的电子合同即为本司的真实意愿，具有法律效力。本司或本司代理人将妥善保管自己的账户密码等账户信息。
2、我司或我司代理人在确认、签署文件之前已经仔细阅读过文件的相关内容并予以理解和接受。电子合同签署后，我司或任何其他人不得擅自修改该合同。
3、我司签订电子合同时将提交实名认证资料，并同意通过短信验证码的方式进行意愿认证，以及认可因上述操作产生的电子证据；若因合同履行产生纠纷，就合同签订过程中产生的电子证据本司无异议，该证据可直接作为纠纷处理依据。
4、德邦电子合同系统具有保管查询、核对等服务，如对电子合同真伪或电子合同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我司或我司代理人有权进行查阅、核对。电子合同应以系统记录的合同为准。 
                           授权人：
                                       （公司名称并加盖公章）
